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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4 年 11 月 



國立高雄大學理學院巨量資料研究中心設置計畫書 
104年11月26日理學院104學年度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104年12月10日第51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壹、 成立目的：國立高雄大學理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因應社會產業發展與需求，

培養巨量資料分析人員，特依「國立高雄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設立巨量資

料研究中心。 

貳、 期限：本中心經本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計畫書續提研發會議審議，設置辦法

續提研發會議核備後成立。成立後滿兩年，自第三年起提出年度工作報告及次

年工作規劃，並依「國立高雄大學研究中心管理暨評鑑辦法」接受評鑑。 

參、 組織架構： 

1. 本中心設置於理學院，置主任一人，任期三年，得連任，執行及綜理中心業務。

由理學院院長推薦本校相關領域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簽請校長核聘後

核發聘書。  

2. 本中心設置行政企劃組與研究推廣組，各組置組長一人以督導各組業務之執行，

由中心主任報請院長聘請本校專任（專案）教師兼任之；並得置研究人員、專

案人員、助理若干名，協助及辦理執行本中心各項事務。 

3. 本中心得聘校內外教師及國內外專業人士擔任專業顧問群，針對本中心的發展

提供專業技術上的協助，並提供各專業及實務之顧問諮詢與解決方案。 

4. 組織架構圖如下： 

 

  



 

 



未來定位：  

1. 結合南臺灣各大學相關研究中心，形成策略聯盟共享資源。 

2. 接受專案研究委託，提供技術諮詢與進行相關研究案，以建構南臺灣相關產、

官、學、研等人員進修及終身學習之優質研究環境為目標。 

3. 舉辦相關議題之研討會或座談會，提供各方溝通及交流平台。 

4. 聯繫國內外相關議題之研究中心進行合作事宜。 

5. 其他相關議題之實務參訪或教學活動。 

肆、 運作空間： 

本中心使用空間以理學院大樓為主，視營運規模得擴展至校內外。 

伍、 經費來源： 

本中心無編制員額，所有業務相關費用皆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並得接受下列經

費來源： 

1.本校、院、系之專案補助。 

2.執行研究計畫之經費。 

3.校外其他人員或團體機構之捐助。 

本中心各項經費之使用，依學校相關規定辦理。 

陸、 預期成果：  

★質化成果 

1. 有效整合南臺灣相關研究資源，建置完整的研究與教學平台。 

2. 因應南臺灣在地產業對巨量資料分析之需求，培育所需之巨量資料分析人才。 

3. 活絡相關領域的學術活動及產、官、學、研之間的互動關係，促成學界與業界

的良性交流與密切合作。 

4. 提供產業界獲取新知識與新技術之有效途徑，培育研發人才，提升產業競爭

力。 

5. 邀請校內師生至相關產業界參訪，了解產業界對巨量資料分析之需求，並進一

步洽談產學合作。 



6. 邀請業界專家學者至本校專題演講，同時進行產學技術交流。 

7. 利用本校充沛之研發人才與資源，協助提升產業研發能力，降低企業教育訓練

成本。 

8. 將產學合作成果發表國際期刊或研討會論文，促進國際交流。 

★量化成果 

1. 邀請業界專家學者至本校演講數場。 

2. 聘請業界專家學者至本校協同授課。 

3. 邀請校內師生至科學園區或產業界參訪數場。 

4. 參加發表產學成果論文數篇。 

柒、 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1. 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2. 中心對外爭取之資源（含計畫、資產等）及其成效（如：計畫件數、金額等）。 

3. 中心研究成果、服務活動、人才培訓、以及校內教學研究配合情形與對本校

之貢獻（如：合作論文發表之數目、舉辦相關研討會、講座、交流活動等）。 

4. 參與研究中心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與對校內外之影響（如：獲獎）。 

5. 支薪之專、兼任人員聘僱情形（如：工作項目、研究紀錄等）。 

6. 相關管理制度之建立情形與其他足以顯示中心價值之項目（如：其他教學研

究與服務推廣之績效）。 

7. 次年之展望。 

捌、 相關單位配合措施： 

1. 與校內外單位合作情形：與其它校內外相關研究中心形成策略聯盟，共享資源

與經驗。 

2. 業界與校外研究單位：舉辦產、學、研座談會，邀請業界及校外研究機構從事

巨量資料分析人員參加，藉由報告各自之研發概況，相互暸解，討論合作的可

行性，進而研擬合作計晝。 


